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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须知

一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是国家培养学生综合素质、就业能力的重

要举措，也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，凡参与教育厅审批通过的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

练计划建设项目”的学生必须予以高度重视，按规定完成项目。

二、学生需对所执行的项目现状与发展有较明确的认识与把握，须熟悉项目

的意义、执行方案、过程及项目的最终成果。

三、学生须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，完成项目规定的任务，至少一到两周与指

导教师联系一次，汇报项目执行情况，并做好工作记录。

四、如实、认真填写《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

学生执行手册》，须每两周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记录，以备检查并作为成绩评定

的依据；项目结束后，将《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

学生执行手册》交学校大学生创业训练计划工作小组备案。

五、在项目执行的第一学期结束后，就项目执行情况提交中期总结报告；项

目完成后，提交总结报告，经指导教师评阅后，报送学校大学生创业训练计划工

作小组备案。

六、项目完成后的成绩评定以优、良、合格、不合格评定；经考核，成绩在

及格以上，可获得学院规定的学分；考核不及格者，不能获得相应学分。

七、经教育厅审批通过的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建设项目”，原则上不

得变更项目内容；确需更改内容、提前或推迟结题的项目，须由项目负责人书面

申请，指导教师同意，经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领导小组审核、备案后方

可执行。

八、项目负责人在毕业之前应完成项目结题验收工作，确因需要要更换项目

负责人，须有原项目负责人书面申请，指导教师签署意见，报学校大学生创业训

练计划领导小组批准后方可执行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